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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

（2014 年 10 月 16 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2014年 10月 15日至 16日在南京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燕文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卫国，省政府副省长许津荣，省

政协副主席杨新力出席开幕式。省政府副省长傅自应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350余名

大会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审议通过洪银兴同志代表省社科联七届理事会所作的《坚持

改革创新 服务发展大局 推动社科大省向社科强省的新跨越》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省社科联第八届理事会及领导机

构。

大会认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进一步增强了全省社科界推进社科

强省建设的信心和决心。省委书记罗志军站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充

分肯定全省社科界为江苏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江苏社科事业发展所取得

的成就，殷切期望全省社科联和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确保在重大理论的研

究阐释上有贡献有作为；坚持根植实践，为全省改革发展献良计出高招；坚持创新创

造，在自身建设上增活力添动力，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局

面。罗志军书记的讲话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对全省社科界是极大的鼓舞和

鞭策。全省社科界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为加快建设社科强省作出新贡

献。

大会认为，省社科联七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全面客观地回顾和总结了七次代表

大会以来，全省社科界在推进社科强省建设、服务“两个率先”大局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和经验。大会同意报告关于今后五年省社科联八届理事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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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全省社科联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服务江苏改革发展大局，创新社科工作

机制，加强学会规范化建设，推进社科普及创新，完善社科评价激励机制，加大平台

载体建设力度，强化机关自身建设，着力构建“大社科”的工作格局，推动江苏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大会一致通过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新修订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社科联的性质、宗旨、任务、

会员、组织、经费等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内容更完善、更规范，适应当前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建设社科强省的新形势、新任务。大会一致通过《章程》。

大会根据《章程》和选举办法，在充分酝酿讨论、广泛发扬民主、严格执行程序

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 278人组成的江苏省社科联第八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 60

名理事会常务理事，张异宾同志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刘德海等 17位同志当选为理事

会副主席。

大会号召，全省社科界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着力建设一批高层次、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平台，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在

全国深有影响的学术名师大家，形成一批具有时代特点、体现江苏特色的优秀成果，

努力把全省社科界建设成为决策咨询的强大智库、理论创新的主要阵地、人才集聚的

智慧高地，当好江苏改革发展的“最强大脑”，奋力推进社科大省向社科强省的新跨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中国梦的江苏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